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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文化承傳」（heritage）？



有形「文化承傳」
（Tangible Heritage）



無形「文化承傳」
（Intangible Heritage）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

 2003年10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
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2004年︰中國成為《公約》締約國

同年，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同意《公約》
適用於香港

 2006年4月20日︰《公約》正式生效

 2008年7月︰民政事務局和康文署成立「非
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



2006年，省港澳三地申報的涼
茶項目成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

 2006年，省港澳三地申報的粵劇項
目成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

 2008年，省港澳三地向教科文組織
申報粵劇，2009年成為人類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作名錄，共同擁有的
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



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長洲太平清醮

大澳端午龍舟游涌

潮人盂蘭勝會

大坑舞火龍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代表性傳承人的條件︰

熟練掌握並承續某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目，在該領域內具有代表性和較大影響

在該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中具有核心作
用，積極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後繼人才

德藝雙馨，愛國敬業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1997–2007︰香港八和會館主席

 2008年，陳劍聲獲選為「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香港區粵劇傳承人」

2012年，陳德輝獲選為「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大坑舞火龍傳承人」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

 2006年，康文署委托華南根據
省級非遺名錄的78項，初步探
索非遺在香港的情況

 2009年，康文署委托科大華南
研究中心進行全港性非遺普查

 工作小組開展圖書文獻研究

 工作小組進行實地研究，由研
究人員進行訪問、觀察及拍攝
紀錄相關活動的過程

 2013年5月完成調查報告，製
訂建議清單

 進行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



普查〈建議清單〉的考慮因素

操作人數

傳承狀況

香港獨有性

歷史深度

社區關係



普查〈建議清單〉的考慮因素

工作小組按諮詢委員會的建議，甄選項目的標
準如下︰

在一定群體中或地域範圍內世代相傳，並能
反映項目在香港的歷史源流

 符合《公約》提出的「世代相傳」

具有維繫社區關係的作用，並能反映項目在
社區的認同感和持續感

 符合《公約》提出的「為社區和群體提供
認同感和持續感」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境內各社區、群體（或個
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
觀念表達、表現形式、知識、技能，以及相關
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要符合
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該項目必須世代相傳，
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歷
史的互動中被不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
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
性和人類創造力的尊重。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



普查〈建議清單〉的項目分類

口頭傳說和表現形式

表演藝術

社會實踐、禮儀、節慶活動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識和實踐

傳統手工藝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長洲太平清醮

大澳端午龍舟游涌

潮人盂蘭勝會

大坑舞火龍



潮人盂蘭勝會
如何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



何謂盂蘭勝會？



海陸豐傳統 本地傳統

青山灣水陸居民盂蘭勝會

西環盂蘭勝會

坪洲中元建醮 赤柱盂蘭勝會

水上人傳統

潮州傳統





潮人盂蘭勝會的起源

「目連救母」的佛家傳說︰

相傳修行得道的目連，得悉生前種下不少罪孽的母親
在地府變為餓鬼，但飯餸送到口邊，即化為火焰。目
連求教於佛，佛令其於農曆七月十五日用盂蘭盆盛以
百味五菓，供養十方僧眾，一同舉行大型拜祭儀式，
施法超渡一眾亡魂，並廣設盂蘭盆會，使天下餓鬼全
都吃飽，化解母親的孽。最後目連和母親修成正果。

《香港潮人盂蘭勝會紀念特刊》，頁34



潮人盂蘭勝會的起源

潮州公和堂盂蘭勝會︰

1897年，當時潮籍人士於渣甸糖房工作，英籍總管工
巡視廠房時發覺出現「黑影」，商議於中元節期間設
壇拜神，超渡孤魂，於是組織潮州公和堂，辦理拜神
，自此再沒有「黑影」的出現。

〈潮州公和堂會史溯源〉



潮人盂蘭勝會的起源

好兄弟︰
無主孤魂
為國捐驅的死難者
解放前偷渡來港的成員





戲棚

袍台

大士棚
孤魂台
附薦台

經師棚

神棚

理事棚 榜



紙紮品、大士王、秋幡



儀式供品



潮劇



潮州話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境內各社區、群體（或個
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
觀念表達、表現形式、知識、技能，以及相關
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要符合
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該項目必須世代相傳，
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歷
史的互動中被不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
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
性和人類創造力的尊重。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



人的傳承？









理事會













何謂「文化承傳」（heritage）？


